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持股情况

序号 姓名 关系 持股情况（股） 持股比例（%）

1 高艳丽 本行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 38,256 0.0008

合计 38,256 0.0008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四、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 本行总股本为 4,122,750,000股， 本次发行股数为

458,083,334股，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4,580,833,334股。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锁定期限制

一、有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

1 澳洲联邦银行 737,124,358 17.88% 737,124,358 16.09% 上市之日起36个月

2 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422,500,000 10.25% 422,500,000 9.22% 上市之日起36个月

3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357,320,000 8.67% 357,320,000 7.80% 上市之日起36个月

4 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9,708,785 6.30% 259,708,785 5.67% 上市之日起36个月

5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254,795,642 6.18% 254,795,642 5.56% 上市之日起36个月

6 济南西城置业有限公司 183,170,000 4.44% 183,170,000 4.00% 上市之日起36个月

7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169,800,000 4.12% 169,800,000 3.71%

52,800,000股上市之日

起 锁 定 18 个 月 ；

117,000,000股上市之

日起锁定12个月

8 济南西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53,535,058 3.72% 153,535,058 3.35% 上市之日起12个月

9 山东三庆置业有限公司 143,820,000 3.49% 143,820,000 3.14%

44,720,000股上市之日

起 锁 定 18 个 月 ；

99,100,000股上市之日

起锁定12个月

10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29,314,059 3.14% 129,314,059 2.82%

40,000,000股上市之日

起 锁 定 18 个 月 ；

89,314,059股上市之日

起锁定12个月

11 其他股东（包括内部职工股东） 1,311,662,098 31.82% 1,311,662,098 28.63%

上市之日起12至36个月

①

合计 4,122,750,000 100.00% 4,122,750,000 90.00% -

二、无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 - - 458,083,334 10.00% 无

合计 - - 4,580,833,334 100.00% -

注：①根据财金〔2010〕97号文要求，持有本行股份超过5万股的内部职工

共计476名，已全部签署了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自齐鲁银行完成上市之日起

三年内，本人所持全部股份继续保持锁定状态，不会变更所持股份的权属，不会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齐鲁银行股份，也不由齐鲁银行回购本人持

有的齐鲁银行股份。 持股锁定期满后， 每年出售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15%，

5年内出售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50%。 ”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前，本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之前的股东户数共427,725户，其中前十大股东情况

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账户名称 持股数量 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737,124,358 16.09%

2 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422,500,000 9.22%

3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357,320,000 7.80%

4 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9,708,785 5.67%

5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254,795,642 5.56%

6 济南西城置业有限公司 183,170,000 4.00%

7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169,800,000 3.71%

8 济南西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53,535,058 3.35%

9 山东三庆置业有限公司 143,820,000 3.14%

10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29,314,059 2.82%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458,083,334股

二、发行价格：5.36元/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四、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向投资者配售45,807,334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10%；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412,276,000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90%。本次发行网下投资者弃购31,898股，网上投资者弃购1,123,211股，合计

1,155,109股，由主承销商包销。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2,455,326,670.24元。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6月11日对本次发行的

资 金 到 位 情 况 进 行 了 审 验 ， 并 出 具 了 安 永 华 明 （2021） 验 字 第

60862109_A01号《验资报告》。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1、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3,884.91万元，其中保荐及承销费用2,084.71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762.26万元、律师费用273.58万元、评估费用37.74万元、用于

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615.09万元、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发行费用111.52万

元。 上述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费用。

2、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为0.0848元（按本次发行费用

总额除以发行股数计算）。

七、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净额2,416,477,591.58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5.35元（按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扣除其

他权益工具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基础上加上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净额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0.52元（按2020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发行市盈率：10.28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对本行2018年、2019年和2020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齐鲁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1）审字第60862109_A02号），审

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以上数据已在公告的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

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截至2021年3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21年1-3月的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 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 本行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露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本行2021年一季度财务数据已经本行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项目 2021-03-31 2020-12-3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变动

说明

资产总计 383,473,612 360,232,214 6.45% -

发放贷款和垫款 183,586,334 167,496,315 9.61% -

负债合计 352,881,087 332,933,549 5.99% -

吸收存款 268,946,110 249,018,048 8.00% -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592,525 27,298,665 12.07% -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变动 说明

营业收入 2,232,201 1,951,929 14.36% -

利息净收入 1,710,237 1,500,954 13.94% -

营业利润 861,068 824,083 4.49% -

利润总额 866,859 827,714 4.73% -

净利润 758,584 701,635 8.12%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股东

的净利润

745,436 691,108 7.86% -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变动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80,725 134,623 -977.06%

主要系发放贷款及垫款的增加和卖

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减少导致现金流

量净额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050,833 495,865 -1925.26%

主要系金融资产投资规模增加导致

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253,616 -6,300,035 -231.01%

主要系发行债券等筹资活动收到的

现金增加导致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

少额

-1,992,781 -5,658,312 -64.78%

主要系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及筹资活

动现金流量的变动导致的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余额变动

（四）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变动 说明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3% 13.31% 增加0.12个百分点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3.30% 13.22% 增加0.08个百分点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7 5.88%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7 5.88% -

（五）资本和风险资产情况

单位：千元

项目 2021-03-31 2020-12-3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变动 说明

资本净额 38,464,980 34,826,274 10.45% -

一级资本净额 30,473,124 27,096,329 12.46% -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2,959,245 22,083,927 3.96% -

资本充足率 15.17% 14.97% 增加0.20个百分点 -

一级资本充足率 12.02% 11.64% 增加0.38个百分点 -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06% 9.49% 减少0.43个百分点 -

风险加权资产总计 253,503,139 232,692,510 8.94%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截至2021年3月31日，本行资产总额为3,834.74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305.93亿元，较2020年12月31日分别增长6.45%和12.07%。 2021年1-3月，本

行营业收入为22.32亿元，净利润为7.59亿元，较2020年1-3月分别增长14.36%

和8.12%。

本行2021年1-3月经营状况良好，主营业务、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本

行业务结构持续优化，未出现对本行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也未

出现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行经营状况良好，各项业务运行正常，未出现

影响本行经营的重大不利因素。 本行预计2021年全年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与上

年相比无重大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本行《齐鲁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本行（协议“甲方” ）与保荐机构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议“乙方”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以下简称“本协议” ），本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1、甲方已开设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

用于甲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补充核心一级资本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方管理其专户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齐鲁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内部规定。

3、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

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乙方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

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应当配合乙

方的调查与查询。 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

况。

4、甲方授权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甲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甲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甲方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乙

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甲方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甲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乙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6、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

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乙方更换保荐代表

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

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

效力。

8、甲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乙方出具对账单，或未及时履行本协议第六条规

定义务的， 或存在未配合乙方调查专户以及其他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情况的，

乙方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9、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二、其他事项

本行自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

生可能对本行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行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行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销售、采购、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行未订立其他

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行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

5、本行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行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行住所没有变更。

8、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9、本行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行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根据本行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及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延长后的授权有效期，2021年6月11日， 本行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本行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4,122,750,000元增加至4,580,833,334元，目前本行正在向山东银保监局

申请办理变更注册资本的相关手续，待获取批复后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

理变更登记。

13、本行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2206室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电话：021-68801586

传真：021-68801551

保荐代表人：常亮、周子昊

项目协办人：徐小新

联系人：杨成、刘森、汪旭、颜浩轩、王延辉、陈陆、许天宇、胡毅伟、王子康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申请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已具备公开上市的条件。 上

市保荐机构同意推荐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7日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

（上接A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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